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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江苏华达”《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》探讨专栏

　　［开栏语］　《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》（ＧＢ　５０９７４－２０１４）的正式出台，可谓十年磨一

剑，规范的编写，总结了近年来我国火灾扑救的实战经验，吸收了国际成功经验，凸显了许多先进、原
创的理念，部分条文要求跟原执行的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、《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不同，某种

程度上甚至颠覆了大家对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设计的认识。为了能让相关人员更好地理解、执行

该规范，各地也举办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宣贯和研讨。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，规范正式实行后，相关人

员对规范条文的把握仍存在很多困惑和疑义，相关部门对规范条文的理解也无法统一，分歧较多，导
致工程设计无所适从。随着规范进一步的工程应用，越来越多的设计矛盾凸现，为此，应广大读作者

的要求，本刊特开辟此专栏，欢迎大家就规范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撰文进行探讨，文章内容可以是

对规范条文的理解和探讨，也可以是规范应用的经验总结。希望本专栏的开设，能为大家进一步理

解和执行规范提供帮助，也为今后规范的修编留存资料、提供参考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本专栏的交

流、讨论，不能作为工程设计的依据，设计人员在进行设计时，还需要遵照规范条文执行。最后，感谢

江苏华达给排水科技有限公司对本专栏的大力支持！

消 防 水 箱 有 效 容 积 探 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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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，广州　５１０６４０）

　　摘要　消防水箱按其功能可分为３大类：高位水箱、减压水箱和转输水箱。根据消防水箱的功

能探讨其有效容积的计算，并就《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》（ＧＢ　５０９７４－２０１４）的相关规定进

行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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０　前言

消防水箱有效容积的确定是消防给水系统设计

的重要内容，一直都是给排水同行关注的热点话题

之 一，《消 防 给 水 及 消 火 栓 系 统 技 术 规 范》（ＧＢ
５０９７４－２０１４，以下简称“水 消 规”）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

１日实施，对 消 防 水 箱 有 效 容 积 做 出 了 一 些 新 的 规

定。本文结合工程设计经验，对消防水箱有效容 积

的确定进行讨论。

１　现行规范对消防水箱有效容积的规定

关于消 防 水 箱 的 有 效 容 积，现 行 规 范 有 如 下

规定：
《建筑设计 防 火 规 范》（ＧＢ　５００１６－２００６，以 下

简称“建 规”）第８．４．４条 第２款：消 防 水 箱 应 储 存

１０ｍｉｎ的消 防 用 水 量。当 室 内 消 防 用 水 量 小 于 等

于２５Ｌ／ｓ，经计算消防水箱所需消防储水量大于１２

ｍ３ 时，仍可采用１２ｍ３；当室内 消 防 用 水 量 大 于２５

Ｌ／ｓ，经 计 算 消 防 水 箱 所 需 消 防 储 水 量 大 于１８ｍ３

时，仍可采用１８ｍ３。
《高层 民 用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》（ＧＢ　５００４５－

９５，２００５年版，以 下 简 称“高 规”）第７．４．７．１条：高

位消防水箱的消防储水量，一类公共建筑不应小于

１８ｍ３；二类公 共 建 筑 和 一 类 居 住 建 筑 不 应 小 于１２

ｍ３；二类 居 住 建 筑 不 应 小 于６．００ｍ３。第７．４．７．３
条：并联给水方式的分区消防水箱容量应与高位消

防水箱相同。
“水消规”第５．２．１条：临时 高 压 消 防 给 水 系 统

的高位消防水箱的有效容积应满足初期火灾消防用

水量的要求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１．一类高层公共建筑，不应小于３６ｍ３，但当建

筑高度大于１００ｍ时，不应小于５０ｍ３，当建筑高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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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于１５０ｍ时，不应小于１００ｍ３；

２．多层公共建筑、二类高层公共建筑 和 一 类 高

层住宅，不应小于１８ｍ３，当一类高层住宅建筑高度

超过１００ｍ时，不应小于３６ｍ３；

３．二类高层住宅，不应小于１２ｍ３；

４．建筑高度 大 于２１ｍ的 多 层 住 宅，不 应 小 于

６ｍ３；

５．工业建筑室内消防给水设计流量当小于或等

于２５Ｌ／ｓ时，不应小于１２ｍ３，大于２５Ｌ／ｓ时，不应

小于１８ｍ３；

６．总建筑面积大于１０　０００且小于３０　０００
的商 店 建 筑，不 应 小 于３６ｍ３，总 建 筑 面 积 大 于

３０　０００的商店，不应小于５０ｍ３，当与本条第１款

规定不一致时应取其较大值。
第６．２．３条第１款：当 采 用 消 防 水 泵 转 输 水 箱

串联时，转输水箱的有效储水容积不应小于６０ｍ３，
转输水箱可作为高位消防水箱。

第６．２．５条第３款：减 压 水 箱 的 有 效 容 积 不 应

小于１８ｍ３，且宜分为两格。

２　消防水箱的分类及功能

消防水箱按其功能可分为３大类：高位水箱、减
压水箱和转输水箱。其功能阐述如下。

２．１　高位水箱

高位水箱是指设置位置高于其所服务水灭火设

施的水箱，是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消防水池消防

水泵以外的另一个不满足一起火灾灭火用水量的重

要水源，其目的是增加消防供水的可靠性［１］。
在多层建筑中，其功能是储存初期火灾１０ｍｉｎ

的消防水量；在高层建筑中，其功能是：①系统中不

设稳压设备时，储存消防主泵启动供水前的消防水

量；②系统中设稳压设备时，储存稳压设备运行所需

的水量及消防主泵启动供水前的消防水量，同时在

消防主泵失灵时，以重力流方式供给消防用水。

２．２　减压水箱

减压水箱是指设置在超高层建筑消防主配水系

统中，通过 水 流 释 放 而 减 压，并 以 重 力 流 供 水 的 水

箱。其功能是降低消防管网某点处的静水压力以满

足系统的压力分区要求，并同时保证水箱前后的流

量不变，其作用与减压阀相类似。

２．３　转输水箱

转输水箱是指当消防供水系统竖向超过一定高

度而不能一次提升到顶时，在设备层（或避难层）设

置的水箱。其功能是既作为下一级水泵出水管的接

纳水池，又作为上一级水泵的吸水池。

３　消防水箱有效容积的探讨

３．１　高位水箱

多层建筑中，高位水箱的作用是提 供 初 期 火 灾

抑制所需水量，消防队到达后，由消防队进行 扑 救。
“建规”第８．４．４条第２款规定，消防水箱应储存１０
ｍｉｎ消防水量。此规定的初衷是保证消防队到达火

灾现场前的消防水量。

３．１．１　多层建筑高位水箱的有效容积

多层建筑高位水箱的作用是提供初期火灾抑制

所需水量，高位水箱应储存１０ｍｉｎ消防水量。一般

情况下，初期火灾取用的水枪为２支，每支水枪流量

５Ｌ／ｓ，总流量１０Ｌ／ｓ，１０ｍｉｎ消防水量６ｍ３。开启

的喷头数为２～４只，喷头流量系数Ｋ＝８０或１１５，

在最低工作压力下１０ｍｉｎ自 动 喷 水 灭 火 系 统 用 水

量见表１。
表１　１０ｍｉｎ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用水量

喷头数量

／只

消防水量／ｍ３

Ｋ＝８０　 Ｋ＝１１５

２　 １．６　 ２．３

４　 ３．２　 ４．６

　　多层建筑中火灾危险性较大的仓库，《自动喷水

灭火系统设计规范》（ＧＢ　５００８４－２００１，２００５年 版，

以下简称“喷规”）对其所用喷头流量系数的规定值

一般均大于其他建筑，仓库等建筑的高位水箱，其有

效容积应按实际选用的喷头Ｋ 值单独计算。

多层建筑高位水箱的有效容积，按２支 水 枪 和

４只 喷 头１０ｍｉｎ消 防 水 量 计 算。当 室 内 仅 设 有 消

火栓水灭火系 统 时，不 应 小 于６ｍ３；当 室 内 设 有 消

火栓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，不应小于１２ｍ３。

３．１．２　高层建筑高位水箱的有效容积

高层建筑立足于自救，高位水箱的功能是：①系

统中不设稳压设备时，储存消防主泵启动供水前的

消防水量，对初期火灾进行抑制及扑救；②系统中设

稳压设备时，储存消防主泵启动供水前的消防水量

和稳压设备运行所需的水量，同时在消防主泵失灵

时，可以重力流方式供给消防用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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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高位水箱最低有效水位是否满足灭火设施最

不利点处的静水压力要求，可分为不设置稳压设备

和设置稳压设备２种情况。

３．１．２．１　不设置稳压设备的高位水箱

当高位水箱设置的高度可满足灭火设施最不利

点处的静水压力要求时，不需设置稳压设备。在 无

任何外动力作用下即可对管网进行重力流供水。一

旦出现火情，在主泵启动供水前，高位水箱可提供一

定时间内的消防水量用于初期火灾的抑制及扑救。
在消防主泵断电失灵的情况下，高位水箱是不需加

压就可直接用于灭火的重要消防水源，以最小的成

本得到最大的消防安全效益。
“水消规”第１１．０．３条：消防水泵应确保从接到

启泵信号到水泵正常运转的自动启动时间不应大于

２ｍｉｎ。第１１．０．１２条：……机 械 应 急 启 动 时，应 确

保消防水泵在报警后５．０ｍｉｎ内正常工作。根据该

两条规定，接到火警信号后，消防主泵允许的最长启

动时 间 应 不 大 于５ｍｉｎ。因 此，高 位 水 箱 有 效 容 积

计算，理论上按５ｍｉｎ即可满足规范要求，但高层建

筑的火灾危险性不比多层建筑低、而扑救难度比多

层建筑更大，且在主泵启动前，高位水箱对初期火灾

的抑制及扑救极其重要，关系到后续火情的发展，因
此建议计算时间适当放大到１０ｍｉｎ。

高位水箱有效容积，按满足２支水枪和４只喷

头在最低工作压力下１０ｍｉｎ消防水量计算，不应小

于１２ｍ３。
对于功能复杂的综合体高层建筑，建 议 高 位 水

箱有 效 容 积 不 小 于２０ｍｉｎ消 防 水 量，且 不 小 于

２４ｍ３。

３．１．２．２　设置稳压设备的高位水箱

当高位水箱设置的高度不能满足灭火设施最不

利点处的静水压力要求时，需要设置稳压设备。高

位水箱平时通过稳压设备对管网进行充水，一旦出

现火情，消防主泵启动供水后立即可出水灭火，节省

管网充水时间，提高灭火效率。
高位水箱下部静水压力能满足要求 的 楼 层，此

时高位水箱 的 作 用 等 同 于 不 需 设 置 稳 压 设 备 的 情

况，上文中已做说明，不重复论述。
当设置稳压设备时，高位水箱的有效 容 积 还 应

包括稳压设备 运 行 所 需 的 水 量。稳 压 设 备 运 行 水

量，可参照“高规”第７．４．８条气压水罐的调节水量

取值，不小于４５０Ｌ。因 此 高 位 水 箱 有 效 容 积 不 应

小于１２．４５ｍ３；功 能 复 杂 的 综 合 体 高 层 建 筑，不 应

小于２４．４５ｍ３。

３．１．３　高位水箱有效容积小结

水箱容积太大，在建筑设计中有时 处 理 比 较 困

难，但若水 箱 容 积 太 小，又 势 必 影 响 初 期 火 灾 的 扑

救［２］，应综合考虑确定。当不考 虑 消 防 主 泵 断 电 失

灵完全不起作用等极端因素时，高位水箱容积按多

层、高层建筑可分别设置为：
多层建筑高位水箱的有效容积：①当 室 内 仅 设

有消火栓水灭 火 系 统 时，不 应 小 于６ｍ３；②当 室 内

设有 消 火 栓 和 自 动 喷 水 灭 火 系 统 时，不 应 小 于

１２ｍ３。

高层建 筑 高 位 水 箱 的 有 效 容 积，系 统 中 不 设

稳压设备 和 设 有 稳 压 设 备，其 差 别 仅 在 是 否 储 存

稳压设备 运 行 水 量０．４５ｍ３，出 于 安 全 考 虑，按 设

有稳压设备考虑：①常规高层 建 筑，不 应 小 于１２．５
ｍ３；②功 能 复 杂 的 综 合 体 高 层 建 筑，不 应 小 于

２４．５ｍ３。
“水消规”关于高位水箱的相关规定应是考虑在

断电情况下，即所有消防供水设备失灵，由重力流水

箱供水，提高系统的 可 靠 度。“水 消 规”按 不 同 的 建

筑类别规定高位水箱容积，建筑高度大于２１ｍ的多

层住宅６ｍ３，其他建筑１２～１００ｍ３ 不等，其可满足

２支水枪和４只喷头（Ｋ＝８０）在最低工作压力下的

的供水时间（见表２），可见其安全性更高。
表２　不同容积高位水箱的供水时间

水箱容积／ｍ３ 供水时间／ｍｉｎ 水箱容积／ｍ３ 供水时间／ｍｉｎ

１２　 １３．１　 ５０　 ５４．４

１８　 １９．６　 １００　 １０８．８

３６　 ３９．２

３．２　减压水箱

减压水箱用于超高层建筑主灭火 系 统 的 供 水，
其功能是释放高位水池势能，防止系统超压，并保持

供水水量的延续性，即要求通过减压水箱前后的流

量保持不变，静水压力值降低。图１中，流 量Ｑ１＝
Ｑ２，水流在Ａ点 处 进 行 释 放 为 自 由 水 面，Ｂ点 处 静

水压力值从Ｐ１ 趋向于０，Ｃ点处的静水压力值由自

由水面与Ｃ点的高程差重新获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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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１　减压水箱示意

通过上述分析，减压水箱的有效容积 仅 需 保 证

通过流量的延续性即可。实际工程中，水箱平时 保

持在一定的水位，当水箱下游用水时，水位下降，上

游进水管打开水位控制阀对水箱进行补水，考虑到

上游进水管阀门由关闭状态到完全打开需要一定的

时间，且平时水箱也应具有一定的安全储水量，避免

下游用水时出现瞬间断流，一般情况下，减压水箱有

效容积不应小于１０ｍｉｎ消防系统水量。

３．２．１　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的减压水箱

减压水箱一般在建筑高度超过２００ｍ的超高层

建筑室内消 防 给 水 系 统 中 设 置，根 据“水 消 规”“表

３．５．２建筑物室内消火栓设计流量”可知，住宅建筑

高度ｈ＞５４ｍ时，消火栓设计流量 为２０Ｌ／ｓ，一 类

高层公共建筑建筑高度ｈ＞５０ｍ时，消火栓设计流

量为４０Ｌ／ｓ，对应１０ｍｉｎ消防水量分别是１２ｍ３ 和

２４ｍ３。

３．２．２　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减压水箱

超高层民用建筑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一般为中危

险级Ⅰ级和Ⅱ级，设计流量２０．８～２７．７Ｌ／ｓ。实际

工程中，地下车库喷头受结构梁布置的影响，较地上

场所更为密集；一般情况下，室内还常常设置有高大

空间的中庭，因此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计算流量通常

为３５～４０Ｌ／ｓ，按１０ｍｉｎ计 算 消 防 水 量 为２１～
２４ｍ３。

３．２．３　室内消火栓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合用的减

压水箱

当超高层民用建筑设置有减压水箱 时，为 简 化

消防主灭火系统，室内消火栓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

一般合用主消防供水管网，减压水箱的有效容积应

根据室内消火栓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流量之和计算

确定。实际工程中，减压水箱有效容积一般按 不 小

于１０ｍｉｎ消防系统水量计算。

３．２．４　特殊建筑物消防给水系统的减压水箱

工业建筑中的高层试验塔、高层垂直生产线／超

高层建筑综合体内包含有非仓库类的高大空间场所

和舞台、书库、仓库等一些特殊功能的建筑，当设置

有减压水箱时，其有效容积应按建筑内同时作用的

消防系统水量计算，并应视建筑功能的复杂性和火

灾危险性，适当增大计算时间为２０ｍｉｎ。

３．２．５　减压水箱有效容积小结

减压水箱有 效 容 积 应 按 其 供 给 消 防 水 系 统１０
ｍｉｎ水量计算：

（１）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的减压水箱，有效容积

不应小于２４ｍ３。
（２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减压水箱，有效容积不

应小于２４ｍ３。
（３）室内消火栓和 自 动 喷 水 灭 火 系 统 合 用 的 减

压水箱，有效容积不应小于４８ｍ３。
（４）建筑功能复杂，火灾危险性较高的建 筑，减

压水箱有效 容 积 按 建 筑 内 同 时 作 用 的 消 防 系 统 计

算，不应小于２０ｍｉｎ消防水量。
“高规”对减压水箱的有效容积未有明确 规 定。

“水消规”第６．２．５条第３款：减压水箱的有效容积

不应小于１８ｍ３，且宜分为２格。综上分析，笔者认

为减压水箱有效容积１８ｍ３ 偏小，对系统的可靠度

有一定的影响。

３．３　转输水箱

转输水箱一般在建筑高度超过２００ｍ的超高层

建筑室 内 消 防 给 水 系 统 中 设 置，建 筑 高 度 不 超 过

２００ｍ时，可能采用一泵到顶的供水方式，可不设转

输水箱。
按转输水箱所属的消防水系统，可 分 主 灭 火 系

统和辅助灭火系统２种工况，辅助灭火系统中出现

的转输水箱，其作用是作为上一级水泵的吸水池，不
主张同时作为高位水箱使用，避免控制元素多，造成

系统逻辑出错而失灵。
实际工程中，超高层建筑内的消防 主 供 水 系 统

一般采用消火栓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合用管网的型

式，即转输流量应为室内消火栓和自动喷水灭火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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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的设计流量之和，室内消火栓设计流量一般为４０
Ｌ／ｓ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流量（考虑存在非仓库

类高大 空 间 的 中 庭）一 般 为３５～４０Ｌ／ｓ，合 并 流 量

为７５～８０Ｌ／ｓ。根据前文，从接到火警信号到消防

水泵启动，最大允许时间为５ｍｉｎ。

３．３．１　高压消防给水系统

高压消防给 水 系 统 中，高 位 水 池Ｖ３ 平 时 已 储

存室内一次火灾的消防水量，发生火灾时，不需启动

任何水泵即可直接出水灭火，转输水系统可视为第

二水源，是辅助灭火系统。常用的转输水系统见 图

２。转输水泵控制如下：转输水泵Ｂ１根据转输水箱

Ｖ２ 的水位控制启、停，低水位启泵、高水位停泵。转

输水泵Ｂ２根据高位水池Ｖ３ 的水位控制启、停，低水

位启泵、高水位停泵。转输水泵Ｂ１、Ｂ２流量均为７５
～８０Ｌ／ｓ。

图２　常高压给水系统

３．３．１．１　转输水箱Ｖ２ 有效容积的确定

当高位水池Ｖ３ 水位下降时，转输水泵Ｂ２自动

启动，转输水泵Ｂ１因故障延迟启动时，转输水箱Ｖ２
的有效容积应能满足转输水泵Ｂ２不小于５ｍｉｎ的

流量，即２２．５～２４．０ｍ３。

３．３．１．２　低位水池Ｖ１ 有效容积的确定

低位 水 池Ｖ１ 作 为 水 泵 接 合 器 补 水 的 接 纳 水

池，按室内消防水量计算的水泵接合器流量为６０～
９０Ｌ／ｓ。发生火灾时，转输水泵Ｂ１、Ｂ２依次启动，对
高位水池Ｖ３ 进行补水。水泵接合器故障延迟补水

时，低位水池Ｖ１ 不应小于５ｍｉｎ水泵接合器的补水

量，即１８～２７ｍ３。
为提高整个消防灭火系统的可靠度，实 际 工 程

中，低位水池Ｖ１ 一 般 按１ｈ自 动 喷 水 和２０ｍｉｎ室

内消火栓流量之和计算，有效容积为１７４～１９２ｍ３。

３．３．２　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

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中，因室内 一 次 火 灾 的

消防水量平时储存在低位水池Ｖ１ 中，发生火灾时，
需要启动水泵向管网加压供水进行灭火。因临时高

压系统可靠度低，超高层建筑中不主张使用。
常用的转输水系统见图３。转输水泵及供水泵

控制如下：转输水泵Ｂ１根据中间转输水箱Ｖ２ 的水

位控制启、停，低水位启泵、高水位停 泵。转 输 水 泵

Ｂ２根据最高转输水箱Ｖ３ 的水位控制启、停，低水位

启泵、高水位 停 泵。供 水 泵Ｂ３、Ｂ４、Ｂ５由 其 供 水 主

管网上的压力开关、高位水箱出水管上的流量开关

或报警阀压力开关直接启动，任一条件满足均可启

泵。图３中，转输 水 泵Ｂ１、Ｂ２和 供 水 泵Ｂ３、Ｂ４、Ｂ５
的流量均为７５～８０Ｌ／ｓ。

图３　临时高压给水系统

临时高压给水系统，转输水箱位于 主 灭 火 系 统

中，一般情况下，水 箱 有 效 容 积 不 应 小 于１０ｍｉｎ消

防系统水量。根据转输水箱设置的位置，分最 高 转

输水箱和中间转输水箱２种。

３．３．２．１　最高转输水箱Ｖ３ 有效容积的确定

最高转输水箱的功能是作为本区消防主泵的吸

水池，当供水泵Ｂ５启 动，转 输 水 泵Ｂ２因 故 障 延 迟

启动时，最高转输水箱Ｖ３ 的有效容积应能满足供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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泵Ｂ５不小于１０ｍｉｎ流量４５～４８ｍ３，因 最 高 转 输

水箱Ｖ３ 同时 作 为 下 一 区 的 高 位 水 箱 使 用，还 应 储

存作为高位水箱功能的消防水量２４ｍ３，合计为６９
～７２ｍ３。

３．３．２．２　中间转输水箱Ｖ２ 有效容积的确定

中间转输水箱既是上一级水泵的吸 水 池，同 时

又是本区消防主泵的吸水池。最不利情况是当供水

泵Ｂ４、Ｂ５分区临界处发生火灾，转输水泵Ｂ２和 供

水泵Ｂ４、Ｂ５均需启动，转输水泵Ｂ１因故障延迟 启

动时，中间转 输 水 箱Ｖ２ 的 有 效 容 积 应 能 满 足 转 输

水泵Ｂ２和供水泵Ｂ４不小于１０ｍｉｎ的流量之和９０
～９６ｍ３。中间转输水箱Ｖ２ 同时作为下一区的高位

水箱使用，还应储存作为高位水箱功能的消防水量

２４ｍ３，合计为１１４～１２０ｍ３。

３．３．３　改进型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

当最高转输水箱或中间转输水箱有条件增大容

积时，平时把一部分消防水量事先放置在较高的位

置，可提高系统的可靠性，利于火灾的扑救。一般情

况下，转 输 水 箱Ｖ２、Ｖ３ 按 储 存１ｈ自 动 喷 水 和

２０ｍｉｎ室内消 火 栓 流 量 之 和 确 定，有 效 容 积 为１７４
～１９２ｍ３。

３．３．４　转输水箱有效容积小结

（１）设置在辅助灭火系统中的转输水箱，其有效

容积应不 小 于 转 输 水 泵５ｍｉｎ流 量２２．５～２４ｍ３。
在某种情况下，低位水池的有效容积可仅接纳水泵

接合器５ｍｉｎ流 量，其 余 容 积 的 水 量 可 置 于 转 输

水箱。
（２）设置在主灭火系统中的转输水箱，最高转输

水箱有效容积不小于转输水 泵１０ｍｉｎ流 量 和 作 为

高位水箱功能的消防水量之和６９～７２ｍ３。中间转

输水箱有效容积不小于转输水泵、供水泵１０ｍｉｎ流

量和作 为 高 位 水 箱 功 能 的 消 防 水 量 之 和１２６～
１４４ｍ３。

与减压水箱类似，“高规”对转输水箱的有效 容

积未做明确的规定。“水消规”第６．２．３条 第１款：
当采用消防水泵转输水箱串联时，转输水箱的有效

储水容积不应 小 于６０ｍ３，转 输 水 箱 可 作 为 高 位 消

防水箱。
转输水箱按其供给消防水系统，在辅 助 灭 火 系

统和主灭火系 统 中 有 所 区 别。转 输 水 箱 有 效 容 积

６０ｍ３，在辅助灭火系统中，如仅作为转输功能时，容
积偏大；但在土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更倾向于平时

把更多的水量置于转输水箱中，以提高系统的可靠

度，不主张辅助灭火系统中的转输水箱同时作为高

位水箱使用；在主灭火系统中，容积偏小。

４　小结

（１）高位水箱作为消防水源的冗余，“水消规”考

虑断电情况下，所有消防供水设备失灵时，可由重力

流水箱供水，提高系统的可靠度，其安全性更高。但

水箱容积太大，在建筑设计中有时处理比较困难，若
水箱容积太小，又势必影响初期火灾的扑救，应综合

考虑确定。
（２）“水消规”规定减压水箱有效容积不应小于

１８ｍ３，偏小。减压水箱有效容积应按其供给消防水

系统１０ｍｉｎ水量计算。
（３）“水消规”规定转输水箱有效容积不应小于

６０ｍ３，且 可 作 为 高 位 水 箱 使 用。在 辅 助 灭 火 系 统

中，如仅作为转输功能时，容积偏大；但在土建条件

允许的情况下，更倾向于平时把更多的水量置于转

输水箱中，以提高系统的可靠度，不主张辅助灭火系

统中的转输水箱同时作为高位水箱使用；在主灭火

系统中，容积偏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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